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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龍安國小 110年度棒球隊暑期實體訓練防疫計畫 

一、 依據： 

教育部 110年 7月 26日臺教授體部字第 1100026165號函、110

年 7月 28日臺教授體字第 1100026476號及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0年

7月 30日桃教體字第 1100065671號函辦理。 

二、 實施日程：110年 8月 16日起至 8月 31日止 8: 30～11: 30 

三、 集訓地點：本校室外場地 

四、 實施細則： 

(一)學生到校注意事項： 

1 . 須繳交家長同意書(如附表 5)，並於入校前先自主健康管理，每

天 8：30統一於東川堂集合並維持社交距離，由防疫人員施完體

溫監測及酒精清消後，團進入校。 

2. 個人用品依照指定位置放置不得隨意擺放，訓練時維持 1.5公尺

的社交距離，並須於訓練期間全程配戴口罩。 

3.需準備個人物品 並不得混用，學生須自備物品如下： 

 (1)水壺 (2)毛巾 (3)替換衣物 (4)備用口罩 3個  

*護目鏡或面罩自行斟酌準備(非必要性) 

4.在家自行測量體溫，若額溫高於 37.5℃或耳溫高於 38℃請勿到校。 

5.為確實控管人員，暑訓期間若無到校訓練請提早向教練團請假。 

6.學生須準時到校，若超過集合時間，請勿自行進入校園。 

7.訓練期間若有身體不適情形，請第一時間告知教練。 

8.訓練完畢後立即清潔雙手，返家後立即盥洗更換服裝。 

(二) 基本管理規劃： 

1.參訓人員實聯制，訓練人員及學生名單確實造冊及控管(如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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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訓練人員全程佩戴口罩，首次訓練前，未施打疫苗或疫苗接種未達 

14天者，須有 3 日內快篩或核酸檢驗陰性證明，且每 3-7 天定

期快篩（原則每 7 天篩檢，應變處置時得縮短為每 3 天篩檢）。 

3.擬定訓練課程內容規劃(如附表 2)。 

4.確實掌握並記錄訓練人員及學生訓練期間身體狀況，每日填寫「身

體狀況紀錄表」(如附表 3)。 

5.每日進行訓練場地及器材清潔消毒，填寫「訓練場地及器材清消紀

錄表」(如附表 4)。 

6.每日進行自主查檢，並填寫「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團隊訓練防疫

管理指引自我查檢表」。 

(三)緊急應變處理：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團隊訓練因應 COVID-19 防疫管理

指引」辦理。應變小組人員職掌： 

 職稱 人員 職掌 

召集人 校長 吳振世 督導防疫作為、召開應變小組會議。 

副召集

人 
學務主任 高韻曲 

1.統籌相關防疫事項。 

2.擔任暑訓期間防疫事宜對外發言窗口。 

執行 

秘書 
體育組長 謝翠盈 

1.執行棒球隊暑訓期間防疫計畫。 

2.每日進行自主查檢，並作成紀錄。 

聯繫組 
教練 

教練 

孫新堯 

羅兆良 

1.每日測量體溫、健康監控及訓練內容，並

作成紀錄。 

2.對內與家長聯繫窗口。  

通報組 生教組長 陳淑圓 疑似及確診病例通報地方主管機關。 

救護組 
護理師 

護理師 

粘玉玫 

謝金蓮 

1.疑似及確診病例轉送就醫及追踪。 

2.疑似病例就醫、返家前之安置。 

環境 

清消組 

衛生組長 

訓育組長 

教練 

助理教練 

張朝和 

施柏源 

郭定賢 

王柏瑋 

1.防疫物資器材準備與盤點。 

2.每日定期清潔消毒訓練場地及器材，並作

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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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8/24(二)~8/31(二)，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最新防疫指引，修正防疫措施並另行公告通知。 

五、 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 

 

 


